屏東縣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奪金計畫
壹、計畫緣起

為求本縣111年全中運成績再突破，本府媒合企業資源挹注本縣績優運動團隊，訂定「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奪金計畫」，期盼屏東縣選手於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再創顛峰、重返榮耀。
貳、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参、審查小組
由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組成「屏東縣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奪金計畫審查小組」（下簡稱審查小組），對各項計畫進行審查，依審查結果核定補助。
肆、目標
以本縣體育會各單項運動委員會為基礎，依據各競賽種類發展需求以推展各專案訓練計畫，並針對績優及具奪牌潛力之各項目運動選手，進行補助與給予行政上協助，使選手在完善訓練環境下突破自我、精進實力，以提升屏東縣選手在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奪金競爭力。 
伍、補助方式
一、申請資格：
1. 設籍於本縣，符合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參賽資格之績優與潛力選手。
2. 符合以下資格之績優選手，為優先補助對象：
(1) 代表國家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或世界單項正式錦標賽獲得前8名。
(2) 代表國家參加亞洲運動會、亞洲單項正式錦標賽獲得前3名。
(3) 世界各單項總會排名世界100名內。
(4) 代表本縣參加110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前3名選手(隊伍)。
(5) 成績優異具奪牌實力經審查小組核准者。
(6) 「111年屏東縣運動科學補助菁英選手體能檢測計畫」補助之菁英學手。
(7) 符合以上資格者，以未獲國家或其他單位補助者為優先，如獲國家或其他單位補助之選手，得酌核予補助。
3. 如未獲有前項資格，但經本縣體育會各單項運動委員會或學校推薦，並經過審查小組專案核准者，得酌核予補助。
二、運動種類：

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之正式競賽項目

三、申請單位：

以本縣體育會或學校為申請單位，僅能擇一申請。
4、 補助項目：

1. 國內移地訓練、參賽旅運費，共計9項：教練指導費（需檢附B級以上證照）、選手及教練膳雜費、選手及教練(外縣市)住宿費、選手及教練(外縣市)交通費、消耗性訓練器材(含防護用品)及裝備費用、運動傷害防護人力費、報名費、保險費、場地租借費。
2. 補助人數、辦法與標準，詳見附件說明。
五、申請方式：

本縣體育會或學校為申請單位，需提出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培訓計畫(內容應涵蓋培訓單位組織分工表、教練與選手基本資料、現況分析、訓練計畫表、預期績效指標、預算表)、教練與選手戶籍證明、近2年(屆) 參賽成績(或證明)，向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申請。
六、審查方式：
由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審查後經行政程序簽報核定。
七、核撥方式：
1.採事後核銷：本縣體育會或非本縣所屬學校檢據相關核結資料及成果報告書，向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申請經費核（撥）銷。
2.採事前核銷：本縣所屬學校採事前撥款，並於111年6月30日前檢送成果報告單及經費收支結算表等原始憑證辦理核結。
柒、經費來源
由屏東縣體育發展基金專戶支應。
捌、考評規劃
凡受補助之選手、指導教練及單位，需配合屏東縣政府施行不定期之訪視、考核及評估，倘因執行狀況不佳，或未能改善，或有重大違反風紀事由，或欠缺運動員精神等不適繼續培育者，經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提報審查會審議評定停止補助或終止執行相關計畫。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或須修正事宜，由屏東縣政府再行公告後施行。

拾、本計畫施行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1年4月22日止。
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奪金計畫培訓費用核銷項目與標準
一、移地訓練與參賽經費核銷項目基準 (單位：新台幣)
	項次
	項目
	核銷標準
	備註/說明

	1
	教練指導費
	國內教練每人每日1,200元
	依實際日數覈實計算

	
	
	國外教練每人每日3,600元
	

	2
	選手、教練膳食費
	每人每餐80元
	誤餐費核銷不得超過補助款之40%

	3
	選手、教練
參賽住宿費
	每人每日500元
	依實際訓練/參賽日數+1並檢附單據覈實計算

	4
	選手、教練

參賽交通費
	依火車票價(自強號)來回票價
	依實際人數覈實計算

	5
	消耗性訓練器材（含防護用品）、裝備費用
	-
	檢附單據覈實核銷

	6
	運動傷害防護人力費
	每人每日800元
	依實際人數覈實計算

	7
	報名費
	-
	檢附單據覈實核銷

	8
	保險費
	-
	

	9
	場地租借費
	-
	


※自行聘用運動傷害防護人力之代表隊，該人力應符合以下資格其中一項：

(1) 物理治療師：經物理治療師考試及格並依物理治療師法領有物理治療師證書者。

(2) 救護技術員：持有依救護技術員管理辦法發給之有效各級救護技術員證書者。

(3) 運動防護員：持有依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發給之有效運動防護員證書者。

(4) 運動防護專長學生：須為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運動醫學、運動保健、運動健康相關科、系、所在學學生，並應完成80小時以上實習時數及取得初級救護技術員證書。
※國內交通費依自強號票價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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